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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未成年人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伞”

随着“触网”逐渐低龄化，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面临较大泄露风险。如何防范利用网

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成为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的新课题。

2020年4月至10月，肖某某、邓某某在

未取得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从他人处购买近百万条未成年人身份信息，

并建立网络交易平台，供用户进行个人信息

非法交易。肖某某还在平台提供资金结算

等服务，并按交易额收取服务费，交易总金

额超过人民币 47 万元。截至案发，注册平

台的卖家共200余人，非法买卖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 95 万余条，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

2021 年 2 月，检察机关对肖某某、邓某

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法院

判处肖某某、邓某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21 年 10 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法院判令被告人肖某某、邓某某共

同支付损害赔偿款人民币30万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受法律保护。司法机关加强与公安机

关、网信部门协作，依法惩治通过互联网售

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抱着侥

幸心理顶风作案的违法犯罪分子，不管在键

盘后躲得多深，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斩断侵害
未成年人的“黑手”

把犯罪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性侵未

成年人犯罪严重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冲击道德底线，

社 会深恶痛绝，司法机关

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始

终坚持依法从严惩

处。

2023 年

5 月 23 日，经

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湖北省孝感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山 东 省 潍 坊 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 南 省 安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分别对强奸未成

年人的罪犯倪笃

群、王小山、孙保

昌依法执行死刑。

上述犯罪分

子均是通过网络

聊天的手段，专门

挑选小学或初中女

生作为侵害对象。他

们通过 QQ 聊天等方

式 ，假 借 恋 爱 之

名，行残害之实，

使被害人身心

受 到 巨 大 摧

残，犯罪性质

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

其严重。

对这 3 名罪犯依法判处死刑，彰

显人民法院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

严惩的鲜明立场，同时司法机关也提醒家

长、学校和社会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

育、性教育和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与监督，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违法犯罪的侵害。

共画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要各方面共画“同

心圆”，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在伊某某盗窃附条件不起诉案中，伊某

某伙同他人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盗窃电

脑主机显卡、多次盗窃散装饮料等。蕲春县

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后，与司法社工组

织一道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伊某某涉罪原

因。

检察机关认为伊某某归案后认罪悔罪

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且系高

中学生，符合附条件不起诉，2022年4月，蕲

春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伊某某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确定考验期为六个月。

考验期内，检察机关征求伊某某父母同

意，将伊某某送入某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为

其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同时，检察机关与

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单位共同努

力，帮助伊某某回归社会。

对涉罪未成年人需要依法惩戒，更要教

育帮扶，重在转化挽救。在对罪错未成年人

干预和矫治过程中全流程引入社会力量，实

现社会共管，促进未成年人未来发展，正是

实现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应有之义。

及时救助传递司法“温度”

日前，最高法与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其背后的

故事，传递出了司法的“速度”与“温度”。

父母离异的小安（化名）由父亲抚养，

约定小安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一千元，至

其 18 周岁止。此后，小安父亲因患病丧失

劳动能力，全家只能依靠爷爷奶奶微薄的

退休金维持生活。因小安的母亲在离婚后

未支付过抚养费，小安遂诉至法院。山西

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判决小安母亲支

付抚养费 7 万余元。后经调查核实，小安

母亲离婚后无工作亦无收入来源，没有履

行能力。

为妥善解决小安的实际困难，迎泽区人

民法院协调各方力量开展跨区域联合救助，

该院与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小安发放

司法救助金；迎泽区妇联联系小安居住地妇

联将其纳入未成年人保护重点关注对象，并

与山西省妇联一同向小安发放生活救助金；

当地社区给小安和父亲办理了低保，在日常

生活上给予关心帮助。

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因案致困返贫，司法

机关通过加快办案节奏、加大救助力度做好

“当下救”，积极与各部门密切协作做好“长

久助”，帮助未成年人尽快走出阴霾，拥抱美

好的明天。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他们的健康成长，事关“小家”的幸福和“大

家”的稳定。

未成年人法治保护更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司法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

护、网络保护等相融与共、形成合力，共同为

孩子们撑起法治“保护伞”，画好呵护“同心

圆”。

央视

近日，网络购物平台的“顺手买 1 件”

功能，被指优惠名不副实。“顺手买 1 件”

功能可以让消费者在结账时，很便宜地买

到标价很高的商品，比如，9.9 元买“原

价”99元的玻璃杯，19.8元买“原价”488

元的首饰。

而记者调查发现，所谓高昂的原价大

多是卖家虚标，实际售价远没有标价高。

专家认为，这样的促销行为涉嫌价格欺

诈。

“顺手买1件”的商品套路多

打开某购物平台的 App，随机选取几件商

品购买，在结账页面就会看到“顺手买 1 件”的

推荐，每次推荐的商品都不一样，与选购产品也

没有关联，但这些推荐的商品都非常便宜。

“享受优惠”之余，一些消费者发现，“顺手

买1件”的产品无法查看商品详情，如果退出付

款页面去搜索这些顺手买的商品，发现价格并

没有便宜多少。比如，号称从 99 元降价至 9.9

元的玻璃杯，商城的原价只要17.9元，原价488

元的项链在商城的正常售卖价格只有 29.8 元，

而且详情页面没有任何“原价488元”的介绍。

此外，一些“顺手买 1 件”的商品还成了临

期商品促销渠道。比如，一瓶“顺手买 1 件”9.9

元的啤酒，原价号称 38 元，但去搜索商铺发现

实际上原价是 38 元两瓶，而且啤酒还有 1 个多

月就要过期了。评论页面有消费者表示，“顺手

买，没想到买的是临期商品。”

消费者赵女士告诉记者，她买过“顺手买 1

件”的商品，产品图片上写着“玉米 9 斤”9.9 元，

但实际上只有2斤，2斤的标识是用灰色小字显

示的。她去商品页面看介绍才发现差评如潮。

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等

“顺手买1件”的商品品质究竟如何？谁在

推广“顺手买 1 件”？记者联系此购物平台，截

至记者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记者查询互联网平台发现，很多运营者都

针对“顺手买 1 件”做了推广，主要是用于产品

清仓和拉新用户建立产品的基础评价。有平台

甚至有人专门推广此类营销。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认为，“顺手买 1 件”中消费者无法

查看产品详情，也会加剧买到临期产品、“货不

对板”等情况的发生，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

陈音江表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

享有知悉真实情况的权利，但是商家把最有利

的甚至是虚构出来的信息抛给消费者，消费者

真正要了解的产品信息却看不到。这种通过侵

犯消费者知情权误导欺骗消费者的情况，导致

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此外，一些“顺手买 1 件”的商家把价格虚

标后，再进行“大降价”的行为，涉嫌价格欺诈。

“‘顺手买1件’表面上好像是很便宜的价格，这

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但实际上它的原价可能

是虚构的。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这种行为

确实涉嫌虚构很高的原价，诱导消费者。”陈音

江说。

用法守护

，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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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这样护航未成年人成长网购“顺手买1件”，
是优惠还是套路？

新华社 齐琪 冯家顺

近年来，司法机关、

执法部门针对损害未成

年人权益犯罪，坚决依法

从严惩处，坚持用心用情

全力救助，对未成年人提

供更加完善的法治保护。

以 案 释 法 ，护 航 成

长。看这些典型案例，如

何呵护“少年的你”。


